
加强经纪从业主体管理，

合理确定经纪服务收费，严格

实行明码标价，加强个人信息

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5 月 8

日对外发布意见，从十方面明

确监管措施，加强房地产经纪

行业管理，保护交易当事人合

法权益。

新华社 徐骏 作

加强行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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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客

你实现“朋友圈自由”了吗？在全民

营销时代，为了提高传播率，一些企业盯

上了员工朋友圈这块“肥肉”，部分企业甚

至要求员工必须每天定点、定量转发，不

然就扣钱。近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

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其中某公司员工因

未按公司要求转发朋友圈被罚款并开除

一事引发关注。法院认为，朋友圈具较强

私域性，用人单位不应非法干预。

近几年，员工的朋友圈频遭企业等用

人单位野蛮染指，也接连引发劳动争议和

纠纷，在社会上掀起过多轮讨论。重庆高

院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依法确认了朋友

圈的私域属性。针对某妇产医院要求劳

动者在微信朋友圈中推广相关链接，并以

劳动者未按照要求操作为由克扣劳动者

工资并解除劳动合同的做法，法院给出了

“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司法评价，让某妇

产医院承担了不利的法律后果。此案例

划清了员工朋友圈的私权边界，也划清了

用人单位利用员工朋友圈的劳动管理底

线，具有普遍的法治教育意义。

这起典型案例再次重申了一个法律

常识：朋友圈是员工的“私圈”，是名副其

实的“自媒体”，是员工根据个人意愿发

布、分享、交流信息的“一亩三分地”，而不

是用人单位天然的营销宣传资源，不能被

用人单位随意“征用”。

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的朋友圈整

天发布单位的工作信息或广告信息，很可

能让亲友感到厌烦，甚至会被一些亲友屏

蔽。因此，不少人都不愿意让自己的朋友

圈成为用人单位的“广告圈”“宣传圈”，不

愿意连篇累牍地发布单位的工作信息，不

愿意给亲友带来信息骚扰。而用人单位

使用员工的朋友圈应符合以下三种情形

之一：其一，员工自愿让渡朋友圈的权利，

自愿发布单位的相关信息；其二，用人单

位与员工遵循自愿平等协商原则，在劳动

合同中约定了员工利用朋友圈、公众号、

QQ、微博等自媒体账号对用人单位进行

宣传推介的义务；其三，用人单位制定的

规章制度、员工手册明确要求员工利用朋

友圈等媒介发布单位工作信息，且用人单

位制定规章制度、员工手册的程序合法，

充分保障了员工或工会的知情权、协商

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如果劳动合同中未约定员工在朋友

圈等自媒体发布单位工作信息的义务，员

工也不情愿转发单位的信息，那么用人单

位无权强制员工发朋友圈。如果用人单

位依托负责人等管理人员的个人意志或

管理人员会议，制定程序存有明显瑕疵的

规章制度，发布相关强制性要求，安排员

工定时定量转发单位的相关信息，甚至将

员工的转发情况纳入工作考核范畴，对拒

绝转发或转发不达标的员工施以直接或

变相“罚款”、调岗、开除等处罚，就触碰了

法律底线，逾越了劳动管理边界，侵犯了

员工的私域空间以及劳动权益。

规范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行为，保护

员工的朋友圈私域空间权利以及劳动权

益，是非常重要之事。企业应该尊重员工

的朋友圈空间，尊重员工的劳动权益，守

住劳动管理的边界和底线。而针对企业

侵犯员工朋友圈空间以及劳动权益的行

为，员工也应通过向工会反映、向劳动监

察部门投诉举报、提起劳动仲裁或诉讼等

方式积极维权。

法院、劳动仲裁机构、劳动监察部门

等应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依法维护员工

的合法权益，用鲜活的案例划清员工朋友

圈的私权边界，重申保护员工朋友圈私域

空间权利以及劳动权益的法律常识，引导

社会各界增强尊重员工朋友圈私域空间

权利的共识，呵护员工的“朋友圈自由”。

万周

北京市房山区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

案件中，原告林某在公园广场晨练时，不

幸被野猪撞伤。经医院诊断，林某存在左

耻骨骨折等多处伤情。后林某诉至法院，

要求经济补偿，法院最终判决当地政府向

林某支付补偿款2.3万元。

保护野生动物是我国的基本生态国

策，包括野猪在内的不少“三有”野生动物

（列入《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

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动物）依

法受到保护，我国刑法设置了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刑罚威慑

下，面对野生动物损毁财产或伤人的无

奈，人们一般不会对肇事的野生动物采取

打击行为，由此也引发了如何合理补偿受

损者的问题，而政府能否对此有所担当，

就成了关键。在上述案件中，法院依法判

决当地政府向被野猪撞伤的林某支付补

偿款2.3万元，契合公平正义原则，让政府

“埋单”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具有典型示范

意义。

在法理逻辑上，公民个体依法不对损

害自己的野生动物采取非法措施，是主动

替政府分担了保护野生动物部分法定义

务的体现。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法治原

则，公民个体为负有保护野生动物主体责

任的政府分担了部分法定义务而致利益

受损，有权获得合理补偿。否则，就有悖

权利义务对等的公平原则，并由此产生

“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却由公民个体埋单”

的不良后果。因此，政府理当遵循公平正

义原则，在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方面承担合

理责任。

关于政府应对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承

担“埋单”责任，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9

条明确规定，因保护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

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

产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现实

中，不少地方政府在处理野生动物损害补

偿问题时，还多停留在象征性补偿的层

面，既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对受损

者有失公平。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

屏障，有必要对政府合理“埋单”野生动物

损害补偿作出示范性的引领。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

野生动物损毁财物或伤人的事件逐渐多

发，客观上对政府如何合理“埋单”野生动

物损害补偿提出了挑战。司法实践中，因

政府对野生动物肇事后对受损者补偿不

及时或不尽合理而引发的纠纷并不鲜见，

这不仅透支了政府公信力，也不利于社会

和谐稳定。对此，司法应通过典型个案的

处理，督促政府把合理“埋单”损害补偿作

为依法行政的自觉行动。

当然，政府承担野生动物损害补偿责

任，并不是无限的。尤其是在公共财政支

付压力巨大的情形下，由政府全额“埋单”

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并不现实。这就要求

政府在遵循公平正义的法治原则下，通过

引入第三方力量，比如建立由政府主导的

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制度等方式，妥善

处理野生动物损害补偿问题，主动在依法

保护野生动物和合理补偿受损者之间找

准平衡点。

公平正义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

对于一个致力为保护野生动物营造良好

法治环境的政府来说，坚持公平正义至

上，让遭受野生动物损害的群众享有合理

补偿，是一个法治政府的应尽职责。期待

各级政府在司法裁判的示范引领下，把合

理“埋单”野生动物损害补偿作为依法行

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努力让群众感受到公

平正义的法治关怀。

用维权案例划清员工“朋友圈”的私权边界用维权案例划清员工“朋友圈”的私权边界

政府“埋单”
野生动物损害补偿

合理合法特约评论员 俞柏鸿

哈尔滨私拆承重墙的 4 名责任人被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媒体与网民一片

点赞。这个赞该点，但我也在思考另一个

问题：如果不是多个楼层墙开裂的严重后

果立马显现，如果不是 200 多户业主紧急

疏散，如果不是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

视，这4个人会被刑事拘留吗？

承重墙，是建筑与住户的“生命墙”，

承重墙一旦被砸、被拆，会让楼房变成危

楼，危及住户生命安全。不能动承重墙是

绝对的红线，这在多个法律法规中有明确

的规定。

然而，生活中，一些住户和商户为了

扩大空间和调整结构，会私自砸损甚至拆

除承重墙。承重墙被砸、被拆所出现的危

险状态和危害后果，很多并不是如这次哈

尔滨私拆承重墙事件中即时显现的，而是

要经过很长时间才显现，但实质性的损害

与安全隐患已经产生。

就在哈尔滨私拆承重墙事件发生的

前几天，我看到某报上的一篇新闻《业主

私自拆除承重墙，社区及时介入化解邻里

矛盾》，讲的是苏州某小区居民张某在房

屋装修时，不顾邻居劝阻，私自拆除了承

重墙，后在社区调解下、城管教育下，张某

终于修复了承重墙。看了这篇新闻，我哭

笑不得，这只是邻里矛盾吗？这只要修复

就了事了吗？

正是对砸拆承重墙的行为不予依法查

究，导致很多人滋生了“法不责众”的侥幸

心理。甚至，一些监管部门明知法律有明

确规定，可违反的人多了，就只把它当作了

野蛮装修，且不说常态化的监管，就是有人

投诉了、举报了，最多也只是责令停止和恢

复原状。因为砸拆承重墙被追究法律责任

尤其是刑事责任的，非常少见。如此的“法

不责众”，其背后透出的是执法不力，无形

中也纵容了砸拆承重墙的不法行为。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是法治精神的

基石。即便砸拆承重墙的违法者再多，也

一定要法必究之。只有走出“法不责众”

的怪圈，承重墙才能真正承起安全之重和

生命之重。

私拆承重墙层出不穷 其根源在于“法不责众”私拆承重墙层出不穷 其根源在于“法不责众”


